关于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公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 号）第三十四条规定，现将《生物园区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公示。
　　联系人:李延阳
　　联系电话:0971-5561120
　　
附件: 《生物园区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报告》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局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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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一般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
报告

2023年7月3日13时30分左右，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1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园区”）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初步调查处理。
7月12日，经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授权，园区成立了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中毒和窒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询问相关人员，经调查认定，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7·3”中毒和窒息事故是一起因窒息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2104][bookmark: _Hlk39324759]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21202]（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西路530号(连铝大厦甘肃电商谷C产业园三楼1#-3F-073工位)，于2021年4月8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魏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5MA73DYND9B，公司经营范围为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饲料研发、畜牧渔业饲料销售。2022年12月26日起至事故发生时，该公司租用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西北侧场地（酵母加工车间）从事酵母回收经营。
[bookmark: _Toc19310]（二）相关单位概况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位于生物园区经四路2号，于2004年8月成立，法定代表人杨某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0007574093424，现有职工151人，主要生产啤酒、饮料。2021年8月，该公司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创建达标。
[bookmark: _Toc10223]（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租用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场地从事酵母回收的员工仅有一人，即事故死者：李某某。李某某于2023年4月1日入职，岗位作业内容是将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产生的废酵母通过车辆转运至酵母加工车间西南侧的酵母池，通过水泵将废酵母输送至酵母加工车间进行烘干加工。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李进林进行上岗前安全教育培训，未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均未取得安全培训合格证。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安全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等未经主要负责人审批、签发，安全管理制度与公司相关生产经营活动实际不符。
[bookmark: _Toc20001]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7月3日13时30分许，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酿造车间工段长李某斌，发现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人员李某某晕倒在酵母加工车间西南侧酵母池内，逐级上报至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全。李某全到达现场后，立即安排相关人员佩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池内将李某某救出，对李某某进行心肺复苏。13时57分，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人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4时06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李某某心跳、呼吸已停止，口腔见大量污水，立即开展急救，14时51分经现场抢救无效宣告死亡，初步诊断为窒息死亡。
[bookmark: _Toc15453]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姓名：李某某，男，58岁，身份证号：63212619650514****。 家庭住址：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松多乡马麻洞村**号。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万元。
[bookmark: _Toc21345]四、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酿造车间工段长李某斌于2023年7月3日13时30分许向公司酿造车间主管朱某峰进行了电话汇报，告知人员在酵母池内晕倒；朱某峰电话汇报公司安环部经理石某会；石某会当面汇报公司总经理李某全；13时40分许，李某斌佩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池内将李某某救出，石某会和朱某峰轮流对李某某进行心肺复苏；13时57分，李某全安排糖化班长李某浩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4时06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立即开展急救； 14时20分左右，李某全向园区安环部门、公安部门及死者所在单位和死者家属进行了汇报、告知；14时27分，生物园区安环部门、公安部门到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警戒，初步问询有关人员了解事件情况；14时51分120急救人员宣告人员抢救无效死亡； 14时51分，生物园区安环部门向市应急指挥中心电话汇报事故情况，配合做好善后工作；16时14分，生物园区安环部门向市应急指挥中心书面报送事故快报。
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现场救援等符合应急救援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7330]五、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对作业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核查了有关安全生产管理资料，并组织第三方单位对酵母池进行了有毒有害物质检测，调查情况如下：
[bookmark: _Toc15268]（一）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作业人员李某某于2023年7月3日11时20分至13时30分之间，违反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和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有关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私自进入酵母池内，造成死亡。
[bookmark: _Toc15673]（二）事故间接原因分析
1.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对员工李某某进行上岗前安全教育培训。
2.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进行现场安全管理。
3.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违规将场地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
[bookmark: _Toc28633]六、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的规定加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
2.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的规定对员工李进林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3.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规定将场地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bookmark: _Toc30798]七、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7299]（一）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李某某，男，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酵母加工车间员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规定。因其在本次事故中身亡，建议免于责任追究。
2.魏某，男，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规定，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3.张某，男，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的规定，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27251]（二）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的规定加强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规定将场地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bookmark: _Toc14535]八、事故主要教训
（一）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意识薄弱，未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
（二）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对相关方安全管理不到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将场地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
[bookmark: _Toc11761]九、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甘肃嘉禾恒源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应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事故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等措施，做好现场安全管理，杜绝违章作业。
（二）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应严格落实相关方安全管理，场地出租前严格审核承租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坚决杜绝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进驻企业，严格落实自己和相关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做好统一协调管理。
（三）生物科技产业园区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没有淡季、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举一反三，结合工贸企业外委施工及租赁厂房安全管理规范化专项整治行动、有限空间作业专家指导服务工作和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强化风险管控，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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